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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台上字第 648 號 

1. 按上訴，係對下級法院之判決聲明不服之方法，而上訴審法院則藉由上訴聲明以特定審判

之對象，是其範圍自應以上訴權人之意思為準，倘原審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可分性、且當事

人之真意甚為明確者，即可對原審判決之一部分表示不服，此時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規定之餘地。 

2. 原審判決是否具可分性，其判別基準端視判決之各部分能否分割及是否會產生判決之歧異

而定，其於上訴審得以僅審理聲明不服之部分，且該部分經撤銷或改判時，如未經聲明不

服部分繼續維持原審判決所為事實及法律上之認定，二者不致相互矛盾，自屬具審判上可

分性。 

3. 從而上訴權人合法聲明上訴部分，自應認其一部上訴聲明有效，上訴審即應受其拘束，以

限定上訴審審理之範圍。 

4. 如此，不惟合乎上訴權人上訴之目的，當事人亦得僅針對該部分之爭點予以攻擊防禦，俾

有助於法院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 

5. 刑法第 42 條第 3 項、第 5 項罰金易服勞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所應審究者，乃如何以新台

幣（下同）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或以罰金總額與一年之日數比例折算，此與

審理被告有罪、無罪或所犯何罪之程序，二者所要認定之事實不同，衡諸易刑處分之裁量

有其獨立性，復兼具執行事項之本質，本與罪刑無關，倘上訴權人僅就易刑處分折算標準

上訴，對原審論處之罪名及刑罰並無爭執，則上訴審僅就罰金易服勞役折算標準是否適法

部分審判，既不致產生上訴審改判諭知罰金易服勞役之折算標準與原審認定之罪名不相符

合之情形，自不生罪刑不可分或上訴不可分關係可言。 

 


